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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影）已解散的「支聯
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鄒幸彤涉違香
港國安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昨日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暫代高等法院）續審，法庭處理被告
鄒幸彤傳召專家證人的申請。控方認為所謂專家報告
的內容與本案議題完全無關，質疑該專家的資格及意
見偏頗，缺乏客觀性、中立性及獨立性，故反對鄒幸
彤的申請。法官指，控罪屬於煽惑，「支聯會」某口
號、綱領的用意，「支聯會」的成員理應最清楚，質
疑何需一名台灣地區的學者去詮釋。法庭下周一決定
是否接納鄒幸彤申請。
鄒幸彤昨日申請傳召台灣地區的一名大學教授作專

家證人，聲稱法庭需要了解「支聯會」綱領的具體含
義、使用理念與手段等內容，聲言該教授的專家證供
與本案有關。法官李運騰質疑，為何「支聯會」綱領
需由其他人說明。
他認為控罪屬於煽惑，應該是「支聯會」成員最清

楚，強調鄒幸彤需解釋由其他人講解的必要，並質疑
如果一個定義需要該人講解，是否代表此類定義非普
通市民能理解。
鄒聲稱，有關字眼是「常識」，而專家報告亦是

「常識」。法官陳仲衡質疑，既然煽動對象是大眾，
為何要聽一位專家證人解釋「常識」，並向被告指出
要務實處理爭議，而非單靠口才。
法官黎婉姬也質疑為何一位台灣地區的教授能夠解
釋香港大眾所理解的「常識」。法官李運騰亦強調，
控罪是以香港背景理解，應以香港人合理理解的方式
處理，而李官和陳官均認為無須了解其他地方的人如
何看待個別口號。
控方認為，有關「支聯會」口號的含意屬事實爭

議，應該交由法庭裁斷，無須依賴其他專業知識技
能，故無須將專家報告呈堂。
法庭押後至下周一決定是否接納鄒幸彤申請，被告
李卓人當日亦要出庭應訊。

鄒幸彤擬傳召專家證人 控方質疑與案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網訊，近日，歐洲議會通過所謂「涉黎智英
案決議」、外交和安全政策相關報告，罔顧
事實、顛倒黑白，大肆污衊香港「一國兩
制」和香港國安法律，公然干預香港國安案
件審理，抹黑特區民主法治狀況，叫囂對港
「制裁」，對此，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
日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並強調如下：
一、香港國安案件審理是特區內部事

務，香港司法不容干預。歐洲議會公然踐

踏法治精神，在黎智英案審理過程中大放
厥詞，圖謀通過政治施壓干預特區司法機
構依法審案，嚴重干預香港司法，嚴重違
反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
二、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沒有凌駕

於法律之上的特權。黎智英是反中亂港事件
的主要策劃者和參與者，是外部反華勢力的
「代理人」和「馬前卒」，其危害國家安全
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罪行昭彰、禍

害深重。案件審判過程公開透明，特區司法
機構基於大量和充分的事實證據做出公正判
決，無可指摘。
三、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港實

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國安法律進一
步築牢「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基，以高
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無論外部干預勢
力對香港如何抹黑、叫囂、施壓，都無法撼
動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決心，都無法改變我們全面準確、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意志，都無法阻
擋香港由治及興的發展大勢。
四、香港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任何外部

勢力沒有資格指手畫腳，任何國家或組織都
無權干涉。歐洲議會無論炮製多少所謂涉港
「決議」還是「報告」，都不過是廢紙一
張。奉勸有關歐洲政客認清現實，迷途知
返，切實遵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和干
涉中國內政。

外交公署正告歐洲議會：
香港法治不容詆毀 外部干預注定徒勞

港議員斥歐美妄議黎智英案
炒作人權狀況伺機干政 衝擊港司法獨立

近日，美國及歐洲議會紛紛對香港法庭依法審理黎智英案指手畫腳，歐洲議會再

次通過涉及香港的決議，抹黑特區民主法治狀況，叫囂對港「制裁」，企圖藉此干

預香港特區司法、干涉中國內政。香港特區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強烈譴責外部

勢力以「制裁」、抹黑等手段干預香港特區司法、要求「釋放黎智英」的行徑，此

舉嚴重衝擊司法獨立。他們強調，支持司法機構依法秉公履職，特區政府及社會各

界應共同維護法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苗妙妙、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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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
強烈譴責歐洲議會罔顧事實，顛倒是非

黑白，對香港司法進行污衊。針對黎智英案的
判決，歐洲議會通過所謂的決議，對香港的司
法制度進行一系列的抹黑。黎智英干犯的是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勾結外國勢力，要求
外國「制裁」香港。法庭嚴格按照審理案件的
程序，證據確鑿，依法作出判決，黎智英本來
就罪有應得。

周浩鼎：公然踐踏港司法審判
他強調，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同時亦嚴格

保障人權，即使是代表黎智英的大律師在庭上
也承認：黎智英在獄中得到適切的照顧，而並
非坊間或別有用心者的危言聳聽。
周浩鼎指出，黎智英一直當西方反華勢力的

白手套，企圖利用香港，進行顛覆國家政權的
行為。當天的《蘋果日報》根本不是用作專業
新聞用途，相反只是用作打壓中國的宣傳工
具。黎智英案本身亦與侵犯新聞自由扯不上任
何關係。歐洲議會等西方反華政客為了要向香
港法庭施壓，竟然無所不用極，赤裸裸地公然
干預及踐踏香港司法審判，行為極卑劣。

朱立威籲歐洲議會認清事實
立法會議員朱立威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歐洲議會通過涉及香港的所謂決議，無
端指責香港，惡意抹黑香港國安法及相關條
例，完全是卑劣的政治操弄。他們不尊重特區
法庭基於事實和證據對黎智英案作出的獨立審
判，肆意污衊攻擊特區政府，顛倒黑白、用心
險惡。
他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多來，成效顯

著，迅速恢復了香港社會穩定，讓市民重享權
利和自由，經濟活動和營商環境不斷提升。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進一步完善了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黎

智英案是依法審判，與新聞自由無關，他多年
來以新聞報道為幌子，行禍國害港之實。而且
他在羈押期間得到完備醫療服務，並無任何投
訴。
朱立威強調，任何借黎智英案詆毀香港法治

和人權狀況的行徑都是歪曲事實。他呼籲歐洲
議會認清事實，停止干涉香港事務。並相信特
區政府將堅定實施相關法律，依法維護國家安
全，保障市民權利和自由，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葛珮帆斥美西方雙標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歐

洲議會詆毀香港法治和人權狀況，她指出，
案中黎智英勾結外力危害國家安全證據確
鑿，依法受審合法合理。屢次遭到美西方抹黑
的香港國安法，不只實施後迅速幫助香港社會
經濟民生回復穩定，條文中更明確註明尊重和
保障居民享有的自由，然而言論自由並非絕
對，在國際公約及各國法律中，均有提及在公
共秩序及國家安全等場合的合法限制。美西
方一方面不厭其煩地扭曲抹黑香港國安法，
另一方面卻對其他國家政府對危害國家安全
的活動嚴厲執法不曾置喙，盡顯其不顧廉恥
的雙重標準。
她續說，與抹黑內容不符的是，黎智英在羈

押期間獲得完備的醫療服務，其代表大律師已
向法庭表明，黎智英在獄中一直獲得適切的治
療和待遇，並確認黎智英就他的羈押安排沒有
任何投訴。被告等人亦分別因未經批准的集結
罪等罪行被判刑，並非一直是羈押狀態。
葛珮帆強烈呼籲歐洲議會及早認清事實，
停止借黎智英案炒作詆毀香港法治和人權狀
況，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特區政府必定
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及《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入境事務處於1
月16日至22日在全港多區展開反非法勞工行動，
包括「光影行動」、聯同香港警務處執行的「冠
軍行動」及「風沙行動」、聯同勞工處執行的
「彩虹行動」以及聯同香港警務處及勞工處執行
的「權能者行動」。行動中共拘捕13名懷疑非法
勞工、4名涉嫌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及兩名協助及
教唆者。

兩人持「行街紙」
在入境處反非法勞工行動中，調查人員搜查多個
目標地點，包括食肆、裝修單位及雜貨店等，共拘
捕13名懷疑非法勞工。被捕的懷疑非法勞工包括2

男11女，年齡介乎24歲至62歲，其中兩名女子持
有不允許僱傭工作的擔保書（俗稱「行街紙」）。
涉嫌聘用非法勞工被捕的僱主為兩男兩女，年

齡介乎36歲至62歲。此外，被捕的協助及教唆者
為一名35歲男子及一名50歲女子。有關涉嫌聘用
上述非法勞工的僱主的調查仍然在進行中，不排除
有更多人被捕。
入境處發言人說：「任何人違反對他有效的逗留

條件，即屬犯罪。同時，所有旅客在未獲入境處處
長批准前，無論受薪與否，均不得在港從事任何僱
傭工作。違例者會遭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
罰款5萬元及監禁兩年。協助及教唆他人違反逗留
條件者同罪。」

入境處反黑工 一周拘19人

●入境事務處於多區展開反非法勞工行動。圖為懷疑
非法勞工在行動中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入境事務
處調查行動組在跟進一宗假結婚案件時，發
現一名48歲香港男子於2008年與一名內地
居民締結婚姻。由於入境處對該婚姻真確性
存疑，懷疑有人在內地進行假結婚，遂對其
展開調查，近日起訴該香港男子一項串謀詐
騙罪，被告前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
成立，判監禁11個月10日。
涉案香港男子在警誡下承認，經一名中介
人的安排，與一名內地居民在內地進行假結
婚，以協助該名內地居民取得訪港簽註及香
港的居留身份，他從中收取港幣5,000元作
為報酬。
該男子承認一項串謀詐騙罪，而案中的內
地居民假配偶已於2011年被控串謀詐騙罪，
被判處監禁12個月。入境處正繼續調查其他
涉案者，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入境處發言人強調，「一直關注非本地居
民透過與香港居民假結婚以騙取香港居留身
份的非法活動，並會繼續大力打擊有關罪
行。任何人如以欺騙手段取得香港居留身
份，將會被依法取消其香港身份證及居留資
格，涉案者最後亦會被遣返原居地。」入境
處發言人警告：「根據《入境條例》，任何
人如向入境處職員作出虛假申述乃屬違法，
一經定罪，最高罰款為港幣15萬元及入獄14
年，協助及教唆者同罪。此外，根據《刑事
罪行條例》，任何人如干犯串謀欺詐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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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九龍城警區本月
20日接獲兩名受害人報案，表示分別接獲騙徒來電
冒充其親人，聲稱被警方拘捕要繳交保釋金，要求
受害人帶同現金到指定地點交收。由於騙徒聲線與
受害人的親人相似，受害人在擔心和慌張下按指示
帶同現金，前往指定地點交予騙徒。警方翻查大量
閉路電視，包括「銳眼」計劃下安裝的閉路電視，
鎖定疑犯及將其拘捕，相信他共涉 10宗同類騙
案，受害人共損失163萬元。

36歲雙程證男子被捕

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偵緝督察湯敬培表
示，警方鎖定一名男子涉案，並掌握其外貌等資
料，於本周三（21日）下午，警員在九龍塘港鐵站
外，發現一名中國籍男子與案中涉案男子外貌相
似，經初步調查後，相信該名男子與上述兩宗電話
騙案有關，主要負責與受害人見面並向他們收錢。
警方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拘捕該名
36歲、持雙程證的男子。
經進一步調查及分析，發現該被捕男子另涉嫌與

今年1月在本港各區發生的8宗同類案件有關。案

中受害人年齡介乎69歲至88歲，損失金額由港幣4
萬元至60萬元不等。被捕男子現正被扣留調查。
警方會繼續追查他有否涉及其他同類案件，以及是
否有其他涉案者。
警方表示，「猜猜我是誰」騙案主要針對長者，
騙徒利用長者擔心則亂的心態，假冒他們的子女或
親友，以「被拘捕」、「被禁錮」或者「急需醫療
費」等不同藉口，要求即時支付大額現金。警方呼
籲市民多留意身邊長者，多些與家中長者溝通，留
意他們有否異樣，例如突然神色慌張、迴避問題、
或者突然要求提取大量現金。同時，銀行職員若發
現有長者前往銀行要求一次過提取大量現金，應該
多加留意並詳細查問提取現金的目的。

「猜猜我是誰」重現 10長者被騙16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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